进修医（技）师管理承诺书

为规范在南安市医院进修期间医疗行为，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，明确进修人员权利与义务，本人（进修医师/技师）及选送单位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个人基本信息
	承诺人（进修人员）
	
	选送单位全称
	

	姓名
	
	个人联系电话
	

	性别
	
	技术职称
	

	进修专业
	
	单位联系电话
	

	进修期限
	年    月     日   
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
	单位通讯地址
	


二、进修医（技）师承诺条款
1.资质真实性承诺：本人提交的医师资格证、执业证、学历证等所有材料真实有效，无伪造、隐瞒情况；身心健康，无影响进修工作的疾病，能正常承担临床诊疗或医技工作任务。
2.遵守规章制度承诺：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法律法规及接收医院各项规章制度，包括考勤、院感防控、信息安全、消防安全等管理规定；服从医院医务部及进修科室的统一安排，不擅自变更进修专业、科室或延长/缩短进修期限。
3.医疗行为规范承诺：明确自身执业权限，未获南安市医院正式授权前，不独立行使处方权、诊断报告权，不单独值班、不擅自开展三级及以上高风险操作；所有医疗文书（病历、检查记录等）需经带教老师审阅签名后生效，遇疑难问题及时请示上级医师，不擅自处理。
4.医德医风恪守承诺：恪守医师职业道德，尊重患者人格与隐私，不泄露患者病情、个人信息及医院内部资料；廉洁自律，严格遵守“九项准则”，不接受患者及家属的财物、礼品、宴请，不参与商业推销、医托等违规活动。
5.学习与考核承诺：制定明确进修目标，积极参加科室查房、病例讨论、学术讲座等教学活动；按要求完成日常学习任务及月度、结业考核，进修期满提交完整进修总结，确保达到进修预期效果。
6.财产与信息保护承诺：爱护医院公共设施、医疗设备及教学资料，未经带教老师同意不擅自动用精密仪器；不擅自拍照、拷贝、传播医院临床资料、技术文件及授课内容，不将涉密信息用于商业用途或上传至公共平台。
7.安全与责任承诺：严格执行院感防控要求，规范操作医疗设备，严防医疗差错、事故发生；进修期间因个人违规操作、疏忽大意导致的医疗纠纷、设备损坏或自身安全问题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8.考勤与请假承诺：遵守考勤制度，不迟到、早退、旷工；确需请假的，按流程书面申请，病假需提供三级及以上医院证明；请假3日及以下的，须经所在科室负责人批准，报送医务部；请假3日以上，14日以下的，须附上选送单位公函（加盖公章），经医务部批准方可请假，进修结业时间相应顺延。各类请假累计超过14天（进修3个月内累计10天），终止进修，不发放进修证书。请假需书面请假。进修期间，不享受探亲假和寒暑假。
三、选送单位承诺条款
1.确认进修医（技）师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对其进修期间的思想政治、职业道德进行跟踪管理，配合接收医院做好违规违纪处理工作。
2.保障进修医（技）师进修期间工资福利待遇，不擅自召回进修人员或安排其他工作任务，确保其能全身心完成进修计划。
3.若进修医（技）师因个人原因违反本承诺书约定，导致医疗事故、设备损坏或医院声誉受损的，协助接收医院追究相关责任，承担相应赔偿义务。
四、违约责任
若本人或选送单位违反上述承诺，接收医院有权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暂停进修、终止进修并退回原单位等处理，不予颁发结业证书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通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，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五、签署确认
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本承诺书所有条款，自愿遵守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	承诺人（进修人员）签字：
	
	选送单位（盖章）：
	

	身份证号：
	
	负责人签字：
	

	日期： 
	
	日期：
	


备注：本承诺书双面打印，一式三份，进修医（技）师本人、选送单位、接收医院各执一份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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